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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善筏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当一些人

宅在家里觉得无事可做的时候，远在深

圳的伍先生却“有心”逛起了司法拍卖，

并且还真的竞得了一辆嘉善县法院线上

拍卖的二手奥迪汽车。但激动之余，伍

先生却犯愁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嘉善县法院执行局春节前处

理了一起进入执行程序的劳务合同纠纷

案件，将被执行人林某的一辆奥迪轿车

依法扣押。春节假期刚一结束，这辆车

就在淘宝网上以1.4万元的起拍价进行

了公开拍卖，心动的伍先生自然也出了

价。经过一番激烈竞争，伍先生以2万

元的最高价竞得了这辆奥迪车，并按期

缴纳了全部拍卖款项。因为伍先生是湖

南省衡阳户籍，他就想将车辆落户湖南。

可没想到，疫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

预料。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升级，伍先

生越来越着急，他没办法按照拍卖公告

的要求前往嘉善提车，更无法到法院签

收拍卖成交确认书。

其实，嘉善这边的执行法官也想到

了伍先生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他打了

电话，但没联系上。执行法官又加了伍

先生的微信，化身“网络客服”，在进一步

核实他的相关身份后，通过移动微法院

向他送达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并同意他

可在疫情缓解后再来提车。伍先生愉快

地签字确认，并为嘉善县法院特殊时期

利用线上人性化执行举措保障网拍人的

合法权益点赞。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瑛巧

本报讯 “只要企业能尽快扩大生

产，所产生的水电费等生产成本和风险

由我们公司承担。”日前，浙江恒耀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耀公司”）负责

人找到兰溪市法院，申请临时使用破产

企业正在等待司法处置的厂房，进行防

护服原材料生产。

恒耀公司是一家生产医疗物资原材

料的企业，此前通过司法拍卖，购入了破

产企业浙江汉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高公司”）名下的复合膜生产线设

备，准备扩大生产。但受疫情影响，购入

的设备滞留在汉高公司厂房内无法搬

运，迟迟未投入生产，于是向法院提出

申请。

一边是防护物资短缺，一边是购得

的机器设备闲置无法投产。兰溪市法院

收到申请后，负责法官立即赶赴企业实

地勘察、论证生产事宜，并与破产管理人

研究，做好其他债权人工作。随后，法院

特事特办，紧急同意恒耀公司临时租用

汉高公司厂房进行生产，保证防疫物资

尽快驰援战“疫”一线。目前，两条生产

防护服原材料的复合膜生产线已开足马

力生产，日产量可达10吨，能为多家防

护服制造厂家提供原材料。

据兰溪市法院负责法官介绍，2月

18日，已有购买厂房的意向人交了保证

金，该意向人也同意该厂房先用于防疫

物资生产。

“小心有人利用疫情骗钱”

“大姐，仔细看看这个，近期有人利用疫情骗钱，一定要

做好自我防范。”近日，在武义县高铁站出口，一名旅客刚出

站就收到了民警递过来的反诈宣传单。近段时间，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防疫物资进行诈骗活动，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针

对这一犯罪新动向，及时组织民警到火车站出口处、高速公

路收费站、复工企业、外来务工人口返武联系点等场所，开展

相关防范宣传，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

通讯员 徐文荣

通讯员 冯筏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

防疫措施，还出手殴打在卡点执勤的志

愿者。日前，宁波市奉化区法院依法审

结了这样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仇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2月14日晚上8点左右，仇某酒后

驾驶电动车，来到奉化区锦屏街道奉中

菜场防疫卡点处。在志愿者让仇某出

示通行证时，仇某口出怨言，然后连续

两下掌掴志愿者江某，并滞留在卡点谩

骂，之后，仇某被其他志愿者劝离。可

是没过多久，仇某再次返回该卡点，继

续对志愿者进行谩骂。民警出警将仇

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后，仇某采用脱光

衣服、毁坏留置室内挡板等方式拒不配

合调查。

此外，在2019年1月27日和6月8

日，仇某曾先后两次因寻衅滋事违法行

为被公安机关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5日。

2020年2月15日，奉化区公安分局

对本案立案侦查。2月18日上午，奉化

区检察院以仇某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向法

院提起公诉。奉化区法院于同日立案

后，及时启动疫情期间相关案件快速办

理机制，于同日下午通过远程视频方式

公开审理了本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仇某在疫

情防控期间，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随意

殴打志愿者，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结合其

之前的两次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及累犯等

情节，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对仇某判刑。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应蕾洁 王晟昊

本报讯 近日，桐庐县司法局法律

援助中心指派浙江华茂律师事务所申屠

晓娟律师，为一起由疫情防控引发的刑

事案件当事人田某某提供法律帮助。

2月6日晚，田某某在家喝了一斤多

白酒，处于醉酒状态的他，来到横村镇某

加油站防控卡口，不佩戴口罩，也不配合

工作人员检查，还对好言相劝的工作人

员无理谩骂。民警到达现场后，田某某

拒不配合民警执法，继续大声谩骂，朝民

警吐痰，用脚踢民警，实施了一系列妨害

公务执法的行为。酒醒后，田某某对自

己的犯罪行为及其所触犯的罪名均无异

议，愿意接受处罚。

本案是桐庐县发生的第一起与疫情

相关的刑事案件。在接到检察院的指派

通知后，桐庐县司法局面临不少难题，

“城区封锁隔离，律所还没有复工，犯罪

嫌疑人如何会见也是一个问题。”该局法

律援助中心负责人表示，“考虑到该案具

有社会教育的典型意义，我们当即选派

优秀律师介入，与检察院、看守所沟通协

调，严格落实会见规定。”随后，律师通过

远程视频进行了会见，制作了会见笔录，

提供了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田某某承

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并认罪认罚，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

以销售防疫物资为名
诈骗拟复工企业

见习记者 应欣欣 通讯员 戴素君 俞旦

本报讯 近日，余姚市检察院对两起

涉疫涉企诈骗案件依法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童某因疫情原因无法复

工暂时没有收入来源，看到疫情期间复工

企业越来越多，于是想通过卖额温枪的名

义骗钱。被害人为了给企业采购防疫物

资，看到童某朋友圈里出售额温枪的虚假

信息后，向其预订了100多个额温枪，价

值39000余元。可约定时间到了，童某却

一直不发货，且以各种理由不退款，被害

人索要钱款未果就报了警。2月14日，童

某被余姚市公安局抓获。

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韩某发布

出售口罩的虚假信息。因复工需要，有企

业向其预付了3000元订金。第二天，韩

某将该企业主微信拉黑。2月11日，韩某

被余姚市公安局抓获归案。

余姚市检察院获悉两起案件后，第一

时间指派资深检察官提前介入，指导公安

机关固定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

性证据。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该

院及时联系值班律师，依法从快从严审结

案件，依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鉴于犯罪

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且退赔损失，该院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值班律师在场的

情况下让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

书，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议法院适用简易

程序并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收购倒卖野生动物
被判刑还要被罚钱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崔瑛 邓增娟

本报讯 2月19日，台州市检察院公

益诉讼部门对一起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案立案，并发出诉前公告。

“这次疫情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该院为

此发布《关于发挥公益诉讼、行政检察职

能 服务保障打赢疫情防控战的通知》，要

求全市公益诉讼检察、行政检察部门准确

把握案件办理与疫情防控的关系，充分发

挥检察法律监督职能。

2018年底，王某从一陌生女子处购得

4只鹦鹉。养了一段时间后，又觉无趣，通

过赵某某转手卖给陈某某，再经由陈某某

位于台州椒江的花鸟店对外出售。2019

年5月，执法人员查获了待售的2只鹦鹉，

经确认是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

颊锥尾鹦鹉。经椒江区法院审判，王某、

赵某某、陈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并对三人分别

处以刑罚。此外，三人还面临民事赔偿。

19日，台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对该案

立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案的4只绿颊

锥尾鹦鹉价值40000元，除要求对此作出

相应赔偿外，三人还被要求在当地媒体上

公开道歉。

上周，台州市检察院还对另一起非法

狩猎、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立案。该案中，陈某某五年时间内抓捕

青蛙获利几千元，其中4只经鉴定为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虎纹蛙，价值 2000

元。范某某收购青蛙，在店内出售时被当

场抓获。根据相关办法，陈某某等人可能

面临几十万元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赔偿责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起

诉中。

该！酒后拒不配合防疫措施受罚

“捡漏”拍到了二手奥迪，却没法提车
法官化身“在线客服”帮忙

拍下防护服原料生产线，可没场地生产
法院同意临时租用破产企业厂房

口出怨言还殴打志愿者

无理谩骂还用脚踢民警


